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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修正》IASB發布對 IFRS 10、IFRS 11和 IFRS 12過渡指引之修正 

重點提示 

 此修正定義 IFRS 10 之「首次適用日」為首次適用 IFRS 10 之年度報導期間開始日。

並闡明： 

- 企業應評估於該日納入合併之結論在 IAS 27/SIC-12 與 IFRS 10 間是否不同；及  

- 若是否於該日納入合併之結論在 IAS 27/SIC-12 與 IFRS 10 不同，企業須追溯調整前

一期比較期間，如同原已適用 IFRS 10，其任何調整認列於期初權益(若實務上可

行)。 

 此修正亦同時闡明當投者作出應將某一先前未納入合併報表之被投資者納入合併報

表之結論，且係於 IFRS 3 及 IAS 27 之 2008 修訂版之生效日前取得控制，該企業於

適用此過渡規定時，得採用 IFRS 3(2008)或 IFRS 3(2004)及 IAS 27(2008)或 IAS27(2003) 

之版本。 

 該修正提供 IFRS 10、 IFRS 11 及 IFRS 12 之額外放寬過渡規定： 

- 將提供調整後比較資訊之規定限縮於前一期比較期間，及 

- 刪除須於首次適用 IFRS 12 之年度以前之各期間，須依 IFRS 12 就與未合併結構型

個體有關之揭露表達比較資訊之規定。  

 該修正之生效日與 IFRS 10、IFRS 11 及 IFRS 12 相同。 

新修正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簡稱「IASB」)於 2011 年 6

月發布「合併財務報表、聯合協議及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揭露：過渡指引(修正 IFRS 10、

IFRS 11 及 IFRS12) 」(以下簡稱「該修正」)闡明 IFRS 10『合併財務報表』、IFRS 11『聯合

協議』及 IFRS 12『對其他個體之權益之揭露』之過渡指引。該修正係回應相關成員對 IFRS 

10、 IFRS 11 及 IFRS 12 之過渡指引之特定層面釐清之要求。 

IFRS 10 

 首次適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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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正解釋 IFRS 10 之「首次適用日」為首次適用 IFRS 10 之年度報導期間之開始日(是以，

曆年制企業於 2013 年財務報表首次適用 IFRS 10，其首次適用日為 2013 年 1 月 1 日。)若

企業於首次適用日，對於合併之結論在 IAS 27『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SIC-12『合併：特

殊目的個體』及 IFRS 10 間相同，則對該等個體之參與毋須調整先前之會計處理。 

見解 

不論該被投資者是否於處分前應依 IFRS 10 納入合併，企業對於在 IFRS 10 首次適用日之

前已處分之被投資者之權益，該修正予以放寬故無須調整。 

 對是否合併的結論有所不同 

該修正闡明若企業於首次適用日，對於合併之結論在 IAS 27 /SIC-12 及 IFRS 10 間有所不同，

投資者應如何追溯調整可比期間。 

自採用 IFRS 10 開始合併被投資者 

若於首次適用日，企業作出應將先前未納入合併之被投資者納入合併之結論，被投資者之

資產、負債及非控制權益之衡量，應如同自投資者依 IFRS 10 之規定取得控制之日已適用

IFRS 3『企業合併』。該企業應追溯調整首次適用日之前一年度期間。若取得控制日早於

首次適用日之前一期間開始日，資產、負債及非控制權益之新認列金額與先前投資者對被

投資者參與之帳面金額兩者間之任何差額，認列為前一期間初始權益之調整。 

該修正同時闡明，當投資者作出應將先前未納入合併之被投資者納入合併之結論，且係於

IFRS 3 及 IAS 27 之 2008 修訂版之生效日前取得其控制時，企業可採用 IFRS 3 及 IAS 27 之

2008 或 2004 版本以適用此過渡規定。 

自採用 IFRS 10 停止將被投資者納入合併 

相反的，若於首次適用日，投資者作出不再將先前納入合併之被投資者納入合併之結論，

其對被投資者權益衡量之金額，應基於若投資者變成參與(但未取得控制)或喪失控制時， 

IFRS 10 之規定已生效所衡量之金額。首次適用日之前一期間將予追溯調整。若投資者變

成參與或喪失對被投資者控制之日早於首次適用日之前一期間開始日，先前所認列資產、

負債及非控制權益之帳面金額與投資者對被投資者權益所認列金額兩者間之任何差額，認

列為前一期間初始權益之調整。 

放寬過渡規定及實務上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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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者先前未納入合併而在 IFRS 10 下須納入合併，或是於採用 IFRS 10 後停止納入合併，

若追溯調整於實務上不可行(如 IAS 8『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及錯誤』所定義)時，認定

收購日或認定處分日應為實務上可適用上述段落之最早期間(可能為當期)之開始日。 

IFRS 10 之修正同時提供額外放寬之過渡規定： 

 將提供調整後比較資訊之規定限縮於前一期比較期間，及 

 毋須依 IAS 8.28(f)之規定提供採用 IFRS 10 對當期影響之量化資訊。 

IFRS 11 及 IFRS 12 

IFRS 11 及 IFRS 12 之修正亦對較早比較期間資訊之表達及調整提供類似放寬規定，此外，

IFRS 11 之修正亦放寬了須依 IAS 8.28(f)揭露之規定。 

IFRS 12 之修正也提供額外放寬之過渡規定，其刪除須於首次採用 IFRS 12 以前之各期間就

未合併結構型個體有關之揭露表達比較資訊之規定。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該修正將適用於首次採用 IFRS 10、IFRS 11 及 IFRS 12 之會計期間。 

[本文係翻譯自IFRS in Focus — IASB issues amendments to IFRS 10, IFRS 11 and IFRS 12 transition guidance] 

 

IFRS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if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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